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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
 

济建标字〔2017〕3号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济南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 

费用计提和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县区建委（建设局）、高新区国土规划建设管理局、南部山区

管委会规划发展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 《济南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用计提和使用管理

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 
 

 

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      

2017 年 12月 7日         



 

— 2 — 

 

济南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用计提 

和使用管理办法 
   

第一条  为贯彻住建部《建筑工程安全防护、文明施工措施

费用及使用管理规定》(建办〔2005〕89号)、《关于转发财政部、

安全监管总局<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
（建质〔2012〕32号）、《关于加强和改善工程造价监管的意见》

（建标〔2017〕209 号）及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〈济

南市建设工程扬尘污染治理若干措施〉的通知》（济政办字〔2017〕

1号）等文件精神,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各类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房屋建

筑工程（包括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、装修工程）、

燃气工程、供热工程、园林工程、城市轨道交通工程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（以下简称安

全文明施工费），是指为保证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所必需的费

用。 

安全文明施工费按照“企业提取、政府监管、确保需要、规

范使用”的原则进行管理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与 2016 版《山东省建设工程费用项目组成

及计算规则》、《山东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》、《山东省安装

工程消耗量定额》、《山东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》及 2012 版《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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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省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（土建专业）》

等计价依据及我市有关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的规定配套使

用。 

第五条  市、区、县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各自监管范

围内的建筑工程安全文明费用的计提和使用监督、管理工作。    

第六条  各有关单位及施工企业应自觉接受市、区、县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指导和监督。  

第七条  安全文明施工费以工程造价为计提依据，具体提取

标准根据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《关于转发鲁建标函〔2017〕23 号

文明确我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标准的通知》（济建标

字〔2017〕2号）建筑工程按工程造价的 4.19%执行，燃气、供热

工程按工程造价的 3.9%执行，园林工程按工程造价的 3.24%执

行；根据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转发《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

设厅印发〈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实施意见〉的通

知》的通知（济建标字〔2016〕2 号）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按工

程造价的 3.93%执行。 

市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可以根据相关规定及上级政策变动对

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进行即时调整。 

第八条  为进一步加强扬尘污染治理，确保建设工程安全文

明施工措施落实到位，结合建设工程特点，建设单位应在工程开

工建设前，将安全文明施工费用一次性全额拨付给总包施工单位；

工程竣工结算时，根据结算造价对安全文明施工费用总额进行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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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和结算。 

第九条  建设单位在办理工程安全措施备案时，须提交安全

文明施工措施方案及向总包施工单位拨付安全文明施工费用的证

明。 

第十条  建筑工程招投标时，安全文明施工费用不得作为竞

争条件予以删减。 

第十一条  安全文明施工费由工程总包单位统一管理，并应

及时向分包单位支付。监理单位应对总、分包单位安全施工费用

的拨付落实情况进行监督。由于工程总包单位原因，造成分包单

位不能及时落实安全文明施工措施的，由总包单位负主要责任。 

第十二条  总、分包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文明施工费用管

理制度，设立安全文明施工费专项账户，确保专款专用。施工单

位为职工提供的意外伤害、工伤医疗等保险费用，不在安全文明

施工费中列支。 

第十三条  工程建设过程中，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因故解除

施工合同的，建设单位应及时告知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机构。 

第十四条 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移

交执法部门，依据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予

以处理： 

（一）建设单位未按规定提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作业环境及

安全文明施工措施所需费用的； 

（二）施工单位挪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作业环境及安全文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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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措施所需费用的。 

第十五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不执行本办法的单位

予以举报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2018年 1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2

年 12月 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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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月 7日印发 


